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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何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？依都市計畫法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之

取得方式有那幾種？另，依中央政府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

原則，辦理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之原則為何？（25 分）

二、依照國土計畫法之規定，請說明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之收取機關及用

途，另，收取影響費後，未於一定期限內按用途使用，又該如何處理？

（25 分）

三、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之區分，文化資產分為有形文化資產與無形文化資

產，請問有形文化資產包含那些類別？請依規定說明那些類別之有形文

化資產可以辦理「容積移轉」，其計算及操作過程又如何？（25 分）

四、何謂地域性計畫？臺灣現行地域性計畫之層級體系為何？並請論述臺

灣建立此層級之作用何在？（25 分）


